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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市民之所以能對各項資訊瞭如指掌，全賴本地蓬勃

的傳播媒介事業。市民渴望獲知新聞及消息，促使本港報業

及廣播事業（電台與電視）對外開放。新聞界和廣播界享有

充分表達自由。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本港傳播媒介除有87份日報

（當中包括多份電子報章）和320份期刊，還有三家本地免

費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一家本地收費電視節目服務持牌

機構、九家非本地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一家公共廣播機

構，以及兩家聲音廣播持牌機構。 

 香港擁有最先進的電訊科技，吸引了不少國際通訊社、

行銷全球的報章和海外廣播公司，在香港設立亞太區總部或

辦事處。 

 

報業：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本港的註冊報章有 56份

中文日報、10份英文日報、16份中英文雙語日報、三份

日語日報和兩份韓語日報。中文日報中，有43份以報道

本港和世界新聞為主，其餘的集中報道其他題材（例如

財經新聞）。其中一家英文報社與香港盲人輔導會合作，

每日出版一份以失明人士點字印製的報章。  

《經濟學人》、《金融時報》、《紐約時報》、

《日本經濟新聞》、《華爾街日報》、法新社、美聯社、

彭博通訊社和湯森路透等國際傳媒機構都在香港設基地；

而有在香港運作的國際廣播機構則有英國廣播公司、美

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國際頻

道和亞洲新聞台。  

 

廣播：香港的廣播業為本地觀眾和聽眾提供多元化的服務。

截至2025年6月30日，本港觀眾可收看本地和海外逾700條以多

種語言廣播的地面（15條頻道，其中10條由三家免費電視持牌

機構提供，五條由香港電台（港台）提供。）和衞星電視頻道

（不設收費）（503條頻道）或收費電視頻道（210條頻道）。

另有兩家商營電台和香港電台（公營廣播機構）為本地聽眾提

供14條模擬電台頻道。 

 香港的廣播政策旨在鼓勵競爭，提供適切及與時並進的

規管環境，以促進廣播業蓬勃發展，為本地觀眾及聽眾提供

創新和多元化的廣播服務。 

 
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通訊局是根據《通訊事務管理

局條例》（第 616 章）成立的獨立法定機構，由來自社會各

界的十名非官方人士及兩名官方人士組成，負責規管香港的

廣播業和電訊業。其職能包括： 

- 履行《電訊條例》（第 106 章）、《廣播條例》（第

562 章）、《廣播（雜項條文）條例》（第 391 章）及

《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第 593 章）授予的職能，以

規管廣播業和電訊業； 

- 就關乎電訊、廣播、反濫發電子訊息或與電訊／廣播業

界有關的活動的任何法例、立法建議及規管政策，向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提供意見；以及 

 

- 在廣播及電訊業執行《商品說明條例》（第362章）的

公平營商條文及《競爭條例》（第619章）。 

 

政府資訊的發布 :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負責監督發布政府資訊

的政策。政府新聞處（新聞處）是政府的新聞傳訊機構，並

就本港與海外的公共關係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見。 

 

  新聞處新聞主任會擔任主要官員的新聞秘書，也會被調

派到決策局和部門的新聞組，協助制定和推行公關宣傳策

略、解答傳媒的查詢，以及安排推廣活動。 

 

  新聞處全日 24 小時處理傳媒的查詢。該處設有網上新

聞發布系統，讓新聞從業員閱覽新聞公報、圖片和新聞短

片。新聞公報可在網上查閱，而重要的記者會及活動也在網

上現場直播。政府新聞和信息亦在政府新聞網以互動多媒體

形式發布，並會經社交媒體發布。 

 

  新聞處協助決策局和部門舉辦本地宣傳活動，並負責宣

傳、設計創作、攝影、錄影和出版各類政府刊物。 

 

  新聞處協助制定政府在外地的公共關係策略，並推廣香

港在外地的形象。該處與約 50 個駐港的非本地傳媒機構聯

繫，聘請外地傳媒機構製作多媒體資料宣揚香港的優勢，並

籌劃宣傳活動和製作宣傳資料，以支持香港駐海外經濟貿易

辦事處的活動、高級官員外訪及在外地舉行的主要推廣活

動。新聞處亦推展「香港品牌」宣傳計劃，在全球推廣香港

這個亞洲國際都會，並贊助政商界領袖、學者和新聞從業員

來港了解最新情況，把香港的好故事帶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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